
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112學年度第2學期代收代辦費審查會議 

壹、時間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3時00分  
貳、地點：本校文創大樓五樓會議室  
參、主席：林  立 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文沛  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
伍、主席報告：略  
陸、提案討論  

提案一：審查「二信高中112學年度第2學期代收代辦費(草案)」（如附表），請討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編號 項          目 收 費 標 準 承辦單

位 

1 

(1)寒假輔導課 
25元/節 

(依 110年 7月 14日台教國署高字 

第 1100081115B號函) 

教務處 

(2)暑假輔導課 
25元/節 

(依 110年 7月 14日台教國署高字 

第 1100081115B號函) 

(3)學期中課後輔導費 
25元/節 

(依 110年 7月 14日台教國署高字 

第 1100081115B號函)  

(4)一卡通補卡費 150元 

(5)國七、國八聯合報好讀週報 260元 

(6)國七、國八「翰林學院」線

上教學輔助系統 
每學期 1000元 

(7)模擬考試卷費 依廠商報價實支實付 

(8)學校本位、家政、表藝課程、

童軍、生活科技材料費 

先由學校代購、期末 

總結向學生依實支實收 

2 學生平安保險費 175元 

學務處 
3 家長會費 100元 

4 二信青年 依製作印刷由各生平均分擔 

5 畢業紀念冊 依製作印刷由各生平均分擔 

6 書籍費 依各學生實領書籍核算收費 

總務處 
7 班級費(普、技高) 50元 

8 蒸飯費 
130元 

(有需要蒸飯學生再購買蒸飯牌) 

9 班級冷氣使用費 700元 



校長：謝謝大家幫忙學校做審查，本學期代收代辦費今年看起來一樣沒有太特別的，援

例請各單位向各委員作說明報告。第 1個項目跟教務處有關請教務處簡要報告一

下。 

教務處游主任：教務處今年的案由跟去年一樣都沒有作修正，(1)-(3)的輔導費收費都是

依照教育部頒布的標準收費，以一節課 25元的規定收取；(4)學生一卡

通補卡費其實今年有漲價，但是我們還是照原來收費，差價就學校吸收；

(5)國七、國八聯合報週報上學期就有漲價，學校還是照原來的 260元收

取；(6)國七、國八雲端「翰林學院」線上教學輔助系統，也是照原來每

一學期 1000元收取；(7)模擬考試卷費也是依照得標廠商報價實支實付；

(8)校本課程、家政及其他藝能課程的材料費，依老師提出請購再向學生

收費，以上教務處的項目。 

校長：這部分教務處的項目比較多，先向各委員報告，不知各委員有沒有審議的意見?原

則上都跟上學期是一樣的模式，教務處剛講的輔導課的部分，國教署有很多規定，

不只規定每節 25元，還有總額上限也要有規定，像在高中這部分寒假就是 800元，

所以不是 25元你要開多少節都可以，上限就是 800元，你不可以超過，學校是都

按照國教署規定；但是我跟各位委員報告，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的部分他沒有規定

一個總額上限，他是規定只能開半天課。我們回到國教署規範一節 25元收費，學

校都是依照教育主管機關的規範來辦理。以上請各委員審查，如沒有意見就謝謝

大家的支持。下一部分學務處請楊主任來報告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學務處楊主任：第 2項學生平安保險總收金額一學年是 525元，學生負擔 2/3平均一學

期 175元是法定的，教育部補助 1/3，上學期是 88元，下學期是 87元。

第 3項家長會費依照法定的規範收費，學生基本會費每人是 100元，這

部分也是沒有特別的改變，第 4項二信青年及第 5項畢業紀念冊的部分，

因為考量到物價上漲及學生數逐年下降，在費用部分學務處建議依照印

製之後再由學生來均攤，就是實支實付，以上報告。 

 

校長：我補充一下，家長會費學校是不是有 2個孩子以上同時念的就有減收? 

學務處楊主任：2個孩子以上就收 1人，弱勢學生就免收。 

校長：這部分也請各位委員來審議，不知道委員有什麼寶貴的意見？沒有的話謝謝各委

員的支持，這部分也是援例辦理，價格也沒有異動。下一階段請總務主任說明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總務處蔡主任：總務處列管的項目第 6-9項目，第 6項書籍費我們每學期依照學生實際

領取的書籍來收費，如果學生自己備有書籍可以辦理退費，另外學校也

有跟書商爭取弱勢學生都可以提供免費的書籍，像上學期共有 54 位學生

可以免交書籍費；第 7 項班級費教育部規定只有普技高收費 50元，跟上

學期一樣沒有改變；第 8 項蒸飯費，這是依個人需求有要蒸飯的學生購

買蒸飯牌使用；第 9項班級冷氣使用費，這是依照教育部規定來收取每

學期 700元，以上報告。 



校長：以上的金額都跟上學期是一致的，書籍費因上下學期的用書不同，所以費用也有

所不同，都是按照出版社給我們的金額實支實付，我們就是處理經濟弱勢的學生

及學生有學長姊給的書經過老師檢視認可的可辦理退費，所以現在回收書就也少，

都被學弟妹搶光了，他們買手機買運動鞋都不會省，買書籍的錢很省，價值觀都

不太一樣，我們也都尊重。原則上固定金額的部分跟上學期都一致沒有變動，請

各位委員審議，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寶貴的意見？沒有的話我們就給予通過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捌、散會: 


